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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专项核查报告

致同专字（2025）第 110A003649号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航天科技公司”）2024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4年度的

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

及财务报表附注的基础上，对后附的《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及说明》（以下简称“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进

行了专项核查。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业务办理》；（以下简

称“自律监管指南”）的有关规定，编制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保证其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航天科技公

司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核查工作的基础上对航天科技公司管

理层编制的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提出鉴证结论。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号——历史财务信

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计划和实施核查工作，以合理确信营

业收入扣除情况表不存在重大错报。在核查工作中，我们结合航天科技公司

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核对、询问、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核查程

序。我们相信，我们的核查工作为提出鉴证结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经核查，我们认为，航天科技公司管理层编制的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在

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上市规则和“自律监管指南”的规定。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
赛特广场 5层邮编 100004
电话 +86 10 8566 5588
传真 +86 10 8566 5120
www.grantthornt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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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及说明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 年 12月 31 日的

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4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

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并出具了“致同审字（2025）第 110A005156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业务办理》（以下简称“自律监管

指南”）的有关规定，现将本公司 2024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及扣除后的营业

收入金额说明如下：

一、公司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利润总额 5,748.56 -13,01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7.64 -14,57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8.04 -2,890.03

二、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4年度
具体

扣除
2023年度

具体

扣除

营业收入金额 689,781.63 680,485.24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计金额 2,556.40 2,417.96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计金额占营业

收入的比重

一、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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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4年度
具体

扣除
2023年度

具体

扣除

1. 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

入。如出租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包装物，销售材料，用材料进行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经营受托管

理业务等实现的收入，以及虽计

入主营业务收入，但属于上市公

司正常经营之外的收入。

2,556.40 注1 2,417.96 注2

2. 不具备资质的类金融业务收

入，如拆出资金利息收入；本会

计年度以及上一会计年度新增

的类金融业务所产生的收入，如

担保、商业保理、小额贷款、融

资租赁、典当等业务形成的收

入，为销售主营产品而开展的融

资租赁业务除外。

3. 本会计年度以及上一会计年

度新增贸易业务所产生的收入。

4. 与上市公司现有正常经营业

务无关的关联交易产生的收入。

5.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子公

司期初至合并日的收入。

6. 6. 未形成或难以形成稳定业

务模式的业务所产生的收入。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小计 2,556.40 2,417.96

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

1. 未显著改变企业未来现金流

量的风险、时间分布或金额的交

易或事项产生的收入。

2. 不具有真实业务的交易产生

的收入。如以自我交易的方式实

现的虚假收入，利用互联网技术

手段或其他方法构造交易产生

的虚假收入等。

3.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业务产

生的收入。

4. 本会计年度以显失公允的对

价或非交易方式取得的企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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